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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开展行业协会商会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民政局、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，各全区性行业

协会商会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：

根据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及

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组织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有关工作安排，

为强化行业协会商会行为监管，进一步整治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达

标评比、设奖授牌、示范创建等创评活动，清理优化行业协会商

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。现就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专项整治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内容

按照“全面清理、分类施策、从严从紧、总量控制”的原则，

对照《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》（国评组发〔2022〕

3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和《自治区民政厅 党委社会工作部 商

务厅 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专项治理工作的通

知》等规定要求，主要对行业协会商会 2025年拟举办和已经举

办的创评活动和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进行整治整改。

（一）整治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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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创评活动整治范围：行业协会商会未按规定程序申报并经

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批准开展的创评活动；未达到《办法》第六条

规定资格条件开展的创评活动；授牌命名“城市”、“之乡”、“基

地”等宣传选树、评奖等活动；违规开展涉“国家”、“人民”等商

业性荣誉称号字样开展的创评活动；违规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

或变相收取费用，或以开展活动为由违规发放津补贴、奖金及其

他违反财经纪律和财务规定的表彰活动。

2.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整治范围：本通知所称的节庆活动是指

以公祭、旅游、历史文化、特色物产、机关单位成立、行政区划

变更、工程奠基或者竣工等名义举办的各类节会、庆典活动；展

会活动是指同时具备展览、展示、展销三要素的活动；论坛活动

是指面向会员或社会公开举办，聚集一定人群参与、对外宣传报

道的论坛活动，以及以研讨交流、传播思想观点、推动行业合作

等为目的的集体交流活动。

（二）整治要求。

1.创评估活动整治要求：对不符合《办法》规定或指标繁复、

脱离实际、盲目跟风的项目，要求基层、企业、群众、会员出钱

出物出工的项目，以开展活动为由违反有关财经法规和制度滥发

钱物的项目，要坚决予以撤销；凡可合并的项目要一律予以合并；

少数对推动工作确有重要作用、确需保留的项目，要提供相关文

件依据，并说明具体理由，由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审查

后报请自治区党委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核通过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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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开展。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实行中央和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两级审批制度，审批权限不得擅自下放或变相下放。

2.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整治要求：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同时结合

《关于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专项治理通知》明确的整治重点，对长

期未举办的活动、效果欠佳的活动以及存在违法情形的活动应当

取消举办。对存在名不副实、铺张浪费、未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

程序等不规范情形的活动应当推动整改或取消举办。与社会组织

主责主业联系不紧密的活动应当退出举办。同一社会组织举办的

主题内容相同、类似或者相关的，无必要开展的活动应当推动其

合并举办。同地域、同领域内不同社会组织举办的主题内容相同、

相似的活动，应当加强统筹，推动合并举办或轮流举办。社会组

织节庆、展会、论坛活动一般不互嵌套举办，确需嵌套举办的应

当严格落实审批手续，严禁以改换名称、绕道企业等方式规避管

理。

（三）不纳入整治范围的活动。

1.不纳入整治的创评活动：《办法》第三条规定的年度考核、

技能评定、信息发布、比赛竞赛、内部评比等 5大类活动，以及

按照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开展的社会组织科学技术奖励，

不纳入创评活整治范围。

2.不纳入整治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：社会组织以国家设立的

节日、纪念日、活动日和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名举办的规模较小

的节会、庆典活动，例如新春联谊会、重阳茶话会等，不属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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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所称的节庆活动。博物馆举办的纯展示活动和露天大卖场的

纯促销费活动均不属于通知所称的展会活动；以讨论交流日常工

作为主的会议活动，不属于论坛活动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集中排查梳理阶段（2025年 5月底前）。各级行业协

会商会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要负起牵头责任，会同登记

管理机关认真梳理所属行业协会商会开展创评活动情况，按照

“管业务必须管减负、管行业必须管减负、管系统必须管减负”

的原则，摸清底数、梳理问题、研判成效、研究处理思路、建立

工作台账。

（二）集中精简规范阶段（2025年 7月底前）。各级民政部

门要协同行业协会商会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，对辖区内

行业协会商会举办创评和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进行精简规范，依据

整治范围及要求，依法处置违法违规活动、压减活动数量、统筹

调整优化。

（三）总结报送阶段（2025年 8底前）。各市、县（区）民

政部门、各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要

对职责范围内清理整治工作进行认真总结（包括工作开展情况、

精简规范和依法处置情况、经验成效、存在问题、下步工作考虑、

典型案例和意见建议等）及《2025年行业协会商会专项整治工

作清单》（附件），于 2025年 8月 29日前报送至自治区民政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

— 5 —

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把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作为

推动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和为基层减负的重要举措，周密组

织实施，扎实有序开展，坚决防止图形式、走过场。要准确把握

行业协会商会创评活动和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整治的工作范围和

治理要求，细化任务分工、强化统筹协调，切实压减数量，提升

质量。同时，要依法依规、低调稳妥开展专项整治，防止造成舆

论炒作或引发新的问题。

附件：2025年行业协会商会专项整治工作清单

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

2025年 3月 14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佳宁 0951－5915625

603919493@qq.com(电子邮箱）


